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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業務報告 

日 期：1 0 8 年 4 月 1 1 日 

報告人：局 長 李 樑 堅 

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開議，樑堅能在此向貴會報告本局各項財政工

作推動情形，與今後努力方向，並聆聽各位指教，至感榮幸。 

祈望貴會能於本次定期大會中審議通過本局所提各項提案，以使業務得以順

利推展，謹代表本局暨所屬機關全體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 

以下謹就本局重要業務執行概況、未來工作努力方向與結語等三部分報告如

後，敬請指教。 

壹、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本局重要業務執行概況依財務管理、稅務金融管理、菸酒管理、公用財產管

理、非公用財產管理、非公用財產開發與集中支付作業管理等分別報告如后： 

一、財務管理 

本市 107 年度總收入執行情形 

1.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歲入 1,222.63 億元，粗估決算數 1,210.65 億元，

較預算數短少 11.98 億元，主要收入分析如下（詳附表） 

高雄市 107 年度總收入執行情形估計表 

單位：億元

科目 預算數 粗估決算數 估計超(短)收數 達成率％ 

稅課收入       (1) 729.73 732.69 2.96 100.41％

地方稅小計 408.85 401.54 （7.31） 98.21％

地    價    稅 130.50 126.14 （4.36） 96.66％

土 地 增 值 稅 79.20 74.52 （4.68） 94.09％

房    屋    稅 99.00 99.68 0.68 100.69％

使 用 牌 照 稅 72.00 71.71 （0.29） 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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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稅 17.30 17.54 0.24 101.39％

印    花    稅 8.80 10.05 1.25 114.20％

娛    樂    稅 2.05 1.90 （0.15） 92.68％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10.00 13.18 3.18 131.80％

菸    酒    稅 9.76 8.83 （0.93） 90.47％

中央統籌分配稅 300.59 308.63 8.04 102.67％

普 通 統 籌  282.19 291.57 9.38 103.32％

特 別 統 籌  18.40 17.06 （1.34） 92.72％

特別稅課 0.53 0.51 （0.02） 96.23％

非稅課收入     (2) 205.70 211.59 5.89 102.86％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55 23.98 4.43 122.66％

規  費  收  入 55.24 56.22 0.98 101.77％

財  產  收  入 53.55 53.49 （0.06） 99.89％

財 產 孳 息 20.87 14.09 （6.78） 67.51％

財 產 售 價 31.02 37.63 6.61 121.31％

財 產 作 價 1.35 1.35 － 100％

廢 棄 物資 售 價 0.31 0.42 0.11 135.48％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40.57 35.45 （5.11） 87.38％

捐獻及贈與收入 10.86 9.74 （1.12） 89.69％

其他收入 25.93 32.71 6.78 126.15％

實質收入        (3) 935.43 944.28 8.85 100.95％

補助收入        (4) 287.20 266.37 （20.83） 92.75％

一般性補助收入 147.58 146.40 （1.18） 99.20％

計畫型補助收入 139.62 119.97 （19.65） 85.93％

歲入合計 (A)=(3)+(4) 1,222.63 1,210.65 （11.98） 99.02％

公債及賒借收入  (B) 106.02 68.31 （37.71） 64.43％

總收入      (A)+(B) 1,328.65 1,278.96 （49.69） 96.26％

稅課收入： 

預算數 729.73 億元，粗估決算數 732.69 億元，超收 2.96 億元，達成率

100.41％。地方稅方面，短收 7.31 億元，達成率 98.21％，超收稅目為

房屋稅 0.68 億元、契稅 0.24 億元、印花稅 1.25 億元，短收稅目為地價

稅 4.36 億元、土地增值稅 4.68、使用牌照稅 0.29 億元、娛樂稅 0.1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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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特別稅課 0.02 億元；而國稅方面超收 10.29 億元，達成率為 103.21

％，其中遺產及贈與稅超收 3.18 億元、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超收 8.04 億

元（普通統籌加計 106 年度第 13 次分配稅款超收 9.38 億元，特別統籌

短收 1.34 億元），另菸酒稅短收 0.93 億元。 

非稅課收入： 

預算數 205.70 億元，粗估決算數 211.59 億元，較預算數超收 5.89 億元，

達成率 102.86％。罰款及賠償收入超收 4.43 億元，其中交通違規罰款

粗估決算 16.43 億元，超收 2.43 億元； 

規費收入超收 0.98 億元；財產收入短收 0.06 億元，主要為財產售價超

收 6.61 億元及財產孳息短收 6.78 億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短收 5.12

億元，主要係都發局及交通局賸餘繳庫，分別短繳 3.89 億元及 0.57 億

元；其他收入超收 6.78 億元，主要為都發局容積移轉代金超收 5.83 億

元。 

補助收入： 

預算數 287.20 億元，粗估決算數 266.37 億元，短收 20.83 億元，主要

原因分析如下： 

一般性補助收入短收 1.18 億元，主要為中央核撥之教師專案補助短

收 0.78 億元、營業稅專案補助短收 0.55 億元。 

計畫型補助收入短收 19.65 億元，其中社會局短收 10.21 億元，係因

長照 2.0 不執行數約為 8.6 億元，餘捷運局短收 3.88 億元、水利局短

收 2.20 億元、原民會短收 0.75 億元、交通局短收 0.36 億元，大部分

皆為工程執行進度落差，而中央係按工程實際執行進度撥款所致。 

2.公債及賒借收入： 

預算數為 106.02 億元，決算數為 68.31 億元。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高雄市各種債務（借款）及未來給付責任情形 

1.依「公共債務法」規範每月公告之債務： 

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總預算借款及公債 2,286.71 1 年以上 

非自償債務 捷運局捷運建設基金借款 160.67 
2,447.38

未滿 1 年債務 市庫短期借款 35.42 35.42

依「公共債務法」規範每月公告之受限債務合計 2,482.80

註：各縣市依財政部規定公告之受限債務（初估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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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財政部規定公告之非營業特種基金「自償性」債務： 

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高坪特定區開發計畫 28.70 

住宅基金 18.50 

公教輔購住宅基金 0.33 

大眾捷運土地開發基金 207.99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35.12 

自償性債務 

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5.70 

296.34

註：自償性債務係指將來有特定財源可供償還。 

3.營業基金與清理基金借款： 

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輪船公司營業基金 6.40 
營業基金 

動產質借所營業基金 1.00 

清理基金 公車處清理基金 200.13 

207.53

註：動產質借所營業基金有營業累積盈餘，舉借透支借款係為營業周轉之用；另公車處

清理基金於 103 年已編列 50 年債務清理計畫送經議會審議通過。 

4.依審計處審核報告揭露事項： 

單位：億元 

名稱 項目 金額 合計 

積欠全民健康保險費 106.96 

積欠勞工保險費 83.88 
190.84

積欠教育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

額利息 
92.35 未來給付責任 

積欠私校退撫資遣等 9 項其他

未來給付責任經費 
63.20 

155.55

未來給付責任總計 346.39

註：本資料為預估數。 

高雄市政府開源節流措施 

1.107 年度 1-6 月本市開源節流措施可量化項目執行績效約計 157.52 億元，

其中開源部分 146.38 億元及節流 11.14 億元，主要包括「積極向中央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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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經費補助」112.81 億元、「加強市有財產管理及開發」13.22 億元、

「強化稅課收入徵收」9.92 億元、「改制直轄市之員額管理措施」7.27

億元及「辦理市地重劃創造市庫收益」6.32 億元等。 

2.108 年度本府開源節流措施計 59 項，含開源 35 項及節流 24 項，年度作

業計畫已於 108 年 2 月 18 日函頒各機關積極辦理。 

 107 年度財政考核績效 

1.財政部開源績效考核本市考評成績為全國第 1 名，債務管理考核成績為

六都第 4 名，全國第 11 名。 

2.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考評總成績名列全國第 2 名，其中財務管理

考核成績為全國第 1 名，與債務管理同列為甲等，公庫管理則列為優等。 

3.107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考核，本市 4 大面向考核總成績全國排名第 2，依

考核結果總計增加 16,085 千元補助款。 

二、稅務金融管理 

稅務管理 

1.修正本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準： 

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變更得減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文化資產類別，爰修

正「高雄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準」，名

稱並修正為「高雄市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地

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準」，經本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公布施行，財政部 107 年 12 月 7 日函復同意備查。 

2.稅捐稽徵及清理欠稅情形： 

本市 107 年度市稅預算數 409 億 3,800 萬元；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實

徵淨額累計 404 億 4,258 萬元，達成率 98.8％。 

督導本市稅捐處積極加強清理欠稅，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清理欠稅累

計徵起 8.77 億元。 

金融管理 

1.信用合作社業務管理 

督導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提足備抵呆帳，降低逾放比率，強化資本結構，

提升資本適足率，以建全財務結構，另督導其加強監事會職能，建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以防弊端。 

2.農漁會信用部管理 

為提高農、漁民知識技能，增加其生產收益，改善農、漁民生活，發

展農、漁村經濟，輔導本市農漁會信用部提供其資金需求，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放款情形較 106 年同期合計增加 61.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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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輔導農漁會信用部改善財務業務狀況，加強內部控制，強健經營

體質、維護存戶權益，並持續督導辦理不良放款之催理。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逾放情形較 106 年同期合計減少 0.99 億元。 

持續輔導受專案列管之農漁會信用部，除每月檢討逾期放款案件催理

進度，另按季召開會議輔導改善，及依計畫時程積極執行，以改善經

營體質，確保存戶權益。並請該等農漁會按月訂定當年度備抵呆帳提

列目標，儲備風險承擔能力，強化財務結構，以因應未來景氣變動。 

3.高雄銀行公股股權管理 

市府投資高雄銀行，106 年度董事酬勞，本府公股股權代表計分配 467

萬元，已於 107 年 6 月 5 日發放並繳庫。股息收入方面，該行 107 年股

東常會通過 106 年度股東股利每股分配現金股利 0.13 元，股票股利 0.37

元，合計每股分配 0.50 元，本府共計分配現金股利 5,624 萬餘元及股

票股利 1,600 餘萬股，並已於 107 年 10 月 9 日撥入市庫。 

將持續促請本府公股股權代表督導該行積極拓展放款業務、推展財務

管理、增加無風險之手續費收入、加速催理不良債權、撙節各項費用

支出及強化員工服務品質，以提升營運績效。 

4.動產質借所管理 

督導動產質借所以低利率提供市民短期融通資金，並以服務為宗旨，

依照相關法令辦理質借業務，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一般民眾質借放

款利率為月息 0.9％，設籍於高雄市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之為月息 0.88

％。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總收質人次 3 萬 6,762 人，收質件數 10 萬 8,536

件，總貸放金額為 12.51 億元。 

三、菸酒管理 

菸酒查緝情形 

1.依 107 年度菸酒查緝抽查計畫，應抽查菸酒製造業、進口業、批發買賣

業、販賣或使用未變性酒精業者共 428 家次，截至 12 月底止共抽檢業者

872 家次，執行率 203.74％。 

2.為保障市民飲酒安全，取締販賣非法酒品，加強查察夜店（包括酒店、

KTV、小吃部及卡拉 OK 等），截至 12 月底止，共計稽查 52 家，尚無違

規情事。 

3.107 年查獲涉嫌違反菸酒管理法案件截至 12 月底止共 540 件，查獲違規

菸品累計為 657 萬 4,514 包，市值為 4 億 7,430 萬 9,525 元；查獲違規酒品

累計為 50 萬 3,674.46 公升，市值為 1 億 814 萬 6,2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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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酒專案查緝績效 

1.配合財政部 107 年春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經評定查獲私劣

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 

2.配合財政部 107 年第 1 次不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經評定查

獲查緝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2 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 

3.配合財政部 107 年端午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經評定查獲私

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3 名。 

4.配合財政部 107 年中秋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經評定查獲私

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2 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 

5.配合財政部 107 年第 2 次不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經評定查

獲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2 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3 名。 

菸酒管理宣導 

1.動態方面： 

執行民眾法令宣導（20 場次）、業者法令宣導（180 場次）合計宣導

200 場次，人數約 30,000 人，主動積極規劃朝多元化方式進行，如針對

基層民眾擴大菸酒法令常識宣導；結合藝文團體及公益活動，於宣導

活動中融入文化、藝術等元素，以提昇宣導效果。 

積極配合中央及市府各機關舉辦之各項大型市政宣導活動，如結合財

政部國稅局舉辦「107 年度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體育處舉辦「2018

高雄愛河端午嘉年華暨龍舟錦標賽」、農業局舉辦「農民市集」、衛

生局舉辦「2018 健康滿分同學會衛教主軸巡迴宣導」、新聞局舉辦「2018

年高雄廣播節」、「夢時代跨年派對」等活動，以透過其書面文宣、

大型看板版面印製宣導標語及前往現場設攤等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2.靜態方面： 

為宣導民眾選購酒品時，優先購買取得認證「W」字型標章之優質酒

品，勿購買來路不明或價格顯不合理之酒品，委外製作宣導廣告刊掛

於高雄捷運車廂，藉以有效宣導菸酒法令，擴大宣導效益。 

為維護市民權益，利用本府四維行政中心所設置之市政資訊導覽機播

放菸酒法令宣導短片，以加強民眾對菸酒常識的認識。 

於人事行政總處「e 等公務園」數位學習平台-港都 e 學苑微學習專區

播放菸酒法令宣導廣告。 

透過各大報章雜誌及廣播電台製作（播）菸酒法令宣導廣告，針對不

同族群，呼籲民眾勿購買來路不明菸酒品及網路不得販售菸酒品等相

關菸酒法令，提昇民眾對菸酒常識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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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製作菸酒法令宣導紅布條刊掛於本府環保局所屬環保清潔車輛，

向往來民眾宣導菸酒法令。 

賡續結合本府交通局利用本市公車候車亭製作廣告宣導看板 8 座，強

化民眾對菸酒法令認知及配合財政部宣導最新菸酒法令。 

為提昇民眾對菸酒法令的認知，製作宣導立牌及摺頁分別置放於本局

所屬稅捐處暨分處及動產質借所向往來洽公民眾宣導，以擴大宣導效

益。 

私劣菸酒銷毀 

截至 12 月底止，辦理 14 次銷毀已判決（裁處）之沒收、沒入物品（含以

前年度），總計銷毀 220 案，計銷毀菸品 1,396 萬 1,009 包及酒品 16 萬 9,773.74

公升。 

四、市有公用財產管理 

市有財產量值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帳面總值 3 兆 4,431 餘億元。 

（詳如附表）。 

高雄市市有財產統計表 

財產種類 單    位 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 合計 百分比

數量(筆) 108.281 12,220 120,501 

面積(公頃) 7,627.935822 1,012.799903 8,640.735725 土  地 

價值(元) 3,259,252,313,703 69,052,804,444 3,328,305,118,147 

96.67％

數量(筆) 4,544 0 4,544 

面積(㎡) 4,718,359.42 0 4,718,359.42 土地改良物 

價值(元) 6,388,814,087 0 6,388,814,087 

0.18％

數量 8,499 225 8,742 

面積(㎡) 12,874,251.98 30,216.76 12,904,468.74 
房屋建築及

設備 
價值(元) 74,565,047,912 95,496,026 74,660,543,938 

2.17％

機械及設備 價值(元) 5,364,018,188 463,682 5,364,481,870 0.16％

交通及運輸

設備 
價值(元) 14,584,443,265 0 14,584,443,265 0.42％

什項設備 價值(元) 3,906,967,530 0 3,906,967,530 0.11％

有價證券 價值(元) 556,427,010 9,036,402,550 9,592,829,560 0.28％

權   利 價值(元) 265,149,031 0 265,149,03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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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價值(元) 0 0 0 0.00％

合   計 價值(元) 3,364,883,180,726 78,185,166,702 3,443,068,347,428 100.00％

說明：一、資料基準日：107 年 12 月 31 日 

二、公用財產：包括公務用、公共用、及事業用財產 

三、本報表數據係依市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編製之報表彙編 

四、土地以公告現值計價 

清理非都市計畫市有地，強化市有財產管理 

持續清查原高雄縣（縣有及鄉鎮有）未編定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之非都

市計畫土地，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依地政局查得地籍資料，陸續完

成 396 筆土地管理機關指定事宜，尚未指定部分將俟地政局提供相關資料

後賡續清理。 

推動「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之運用市府各機關學校已將財產資

料納入系統管理，已全面使用「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執行財產管理相

關作業。並擴充強化市有財產管理相關系統功能，提昇管理績效。 

辦理財產管理教育訓練，提昇財管績效為加強市府各機關學校財管人員對

市有財產系統操作之熟悉度，提升市有財產之保管、使用、收益、處分與

利用效能，針對財管人員舉辦教育訓練，總計受訓人數約 832 人，藉此導

正財產管理部分缺失及解決問題，增進財產管理人員財產管理知能與常

識，並提昇財產使用效能。 

促進資源再利用，增裕市庫收入為達到有效使用公用財產，宣導各機關學

校將報廢後可堪使用物品，多利用「網路拍賣」交易平台，以促進資源有

效運用，並增裕市庫收入。 

促進閒置空間與場域活化及資源再利用為提升市有閒置財產活化及動產應

用，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各機關不動產出租約 207 件，金額為 7,622

萬 1,207 元；動產之財產移撥為 1,094 筆，金額為 6,644 萬 7,914 元、非消耗

品移撥為 1,657 筆，金額為 506 萬 7,456 元，使行政資源達到最有效利用，

避免浪費，提升市有資產，增裕市庫收入，減少財政支出。 

加強財產盤點，釋出閒置空間，提升使用效益 

賡續督促各機關確實執行「高雄市市有閒置及低度利用房地清理利用計

畫」，避免閒置浪費，透過盤點整合及調配機制，積極推動轉型活化，提

升財產使用效益，加速市政建設。 

五、市有非公用財產管理 

一般市有非公用土地管理情形 

1.出租：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承租戶共 2,821 戶、租金收入共計 1 億 25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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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占用：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占用戶共 1,698 戶、使用補償金收入共計 7,100

萬元。 

3.出售：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市有非公用土地讓售售價收入共計 12 億 8,135

萬元。 

市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拆除地上物收回土地情形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共計收回三民區中都段二小段 73 地號等 14 筆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 2,160 平方公尺，公告現值約 9,509 萬元。 

新草衙專案市有非公用土地管理情形 

1.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讓售處分案，前經本市議會 104 年 12 月 11 日函復同

意專案讓售，行政院亦於 105 年 4 月 28 日核准在案，本案業依土地法第

25 條完成處分程序。截至 107 年 12 月底申購案件共 1,778 案（2,299 戶）

3,426 筆，面積 14 萬 6,215 平方公尺。其中已完成讓售審理程序者共 1,474

案（1,694 戶）2,599 筆，面積 10 萬 2,906 平方公尺。其餘案件陸續審理

中。 

2.為促進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的推動並落實市有地管理，已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將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列冊開徵，並往前追收 5 年使用補

償金。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列冊管理 2,852 戶，扣除開徵當時已提申購之

案件，開徵戶數為 2,095 戶；續於 107 年 1 月 1 日復完成新明德社區及捷

運高中站原國宅用地清查，新開徵 210 戶（財政局經管新草衙地區被占

用戶皆已清查完竣，總列冊管理 3,062 戶）。 

3.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提出申購者 2,299 戶，承租者 350 戶，分期及正常繳

納使用補償金者 413 戶，納入正常管理達 9.5 成。 

六、市有非公用不動產開發 

市有不動產標租、委託經營作業 

市有不動產短期無使用計畫，以委託經營及出租方式辦理開發利用，可節

省管理成本又可增加市庫收入，並藉由民間資金投入，帶動相關經濟發展。 

本府各機關辦理標租、委託經營案件計 233 案，民間投資金額約 15.6 億元，

租約期間租金收入合計約 23.9 億元，另獲財政部頒發促參獎勵金約 1.47 億

元。 

市有不動產設定地上權作業 

市有不動產面積超過 1,650 平方公尺，具商業開發價值大面積土地，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開發利用，政府可保有土地所有權，且藉由引進民間資金，帶

動相關經濟發展，除有權利金及租金收入外，更因商業發展而提供民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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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及房屋稅營業稅等相關稅捐收入。 

1.已標脫設定地上權案件計 3 案，土地面積 11.1 公頃，預計民間投資金額

442.2 億元，地上權存續期間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合計為 114.7 億元。 

2.辦理中設定地上權案件計 6 案，土地面積 5.1 公頃，預計民間投資金額

123 億元，地上權存續期間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預估為 51.2 億元。 

3.另篩選各機關有開發潛力地上權案計 4 案，後續將列管，並協助各機關

積極辦理開發利用事宜。 

擔任促參窗口，協助各機關推動促參案件 

本府財政局擔任促參案件窗口，協助各機關推動促參案件，除節省政府支

出外，藉由引進民間資金，創造財政收入，並爭取促參獎勵金。 

另本府辦理促參業務績效卓著，104 年至 106 年連續 3 年獲財政部頒發促參

招商卓越獎，107 年簽約金額新台幣 479.8 億元，預計可再次獲財政部頒發

招商卓越獎,如獲頒係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唯一連續四年蟬聯此殊榮。 

1.已簽約促參案件 

截至目前已簽約之促參案件計 21 案，民間投資金額 749 億元，合約期間

權利金及租金收入總計約 114.2 億元，獲財政部頒發促參獎勵金約 1.72

億元。 

2.辦理中促參案件 

截至目前辦理中促參案件計 11 案，預估民間投資金額約 311 億元，預估

權利金及租金收入約 89 億元。 

3.協助各機關爭取促參前置作業費補助 

截至目前獲財政部核准促參前置作業費補助計 15 案，同意補助金額 2,794

萬元，後續本府財政局仍將持續協助各機關積極辦理促參案件，爭取促

參前置作業費補助。 

4.另篩選各機關具開發潛力促參案計 2 案，將列管並協助各機關積極推動。 

七、集中支付作業管理 

支付資料複核、簽放作業 

107 年度支付筆數共 353,530 筆，支付淨額 4,225 億 3,093 萬 8,438 元。 

賡續宣導通匯存帳作業，以降低市庫支票簽發張數 

107 年度存帳付款比率提升至 99％，較去年度增加 0.28％。 

 107 年底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餘額約 211.9 億元、保管款餘額約 216.1 億

元，有助於庫款調度並節省市庫利息支出。 

配合 108 年度起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作業型基金預算會計系統，修正本市

支付系統並執行雙軌測試，順利無縫接軌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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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工作努力方向 

一、籲請中央儘速完成「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並爭取本市合理之建設財源，

以支援市政建設。 

二、積極推動本市開源節流措施，控制債務成長，創造永續財政。 

三、賡續透過債務基金運作，靈活財務調度及操作、整理市府債務，減輕利息負

擔。 

四、現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將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屆滿，為維護自然景觀永續發展及支應財政需要，爰依規定辦理重

新制定自治條例草案相關事宜。 

五、督導地方稅稽徵業務及提升欠稅清理效率，以增裕庫收；強化稅捐稽徵 e 化

功能，賡續推動資源跨域交流，以提升整體為民服務品質。 

六、輔導本市基層金融機構落實法規遵循制度，健全內部經營管理；督導本市動

產質借所，積極發揮市民資金調節功能；加強高雄銀行公股股權管理，維護

市府權益。 

七、加強查緝私劣菸酒持續與警政、海巡、關稅及國稅局加強查緝，多元化宣導

菸酒法令，以維護民眾健康及保障合法業者權益，進而確保國家稅收。 

八、賡續推動「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之運用，並擴充強化市有財產管

理相關系統功能，提昇管理績效。 

九、辦理財產管理教育訓練，強化財管績效，增進財產管理人員財產管理知能與

常識，並提昇財產使用效能。 

十、加強宣導本市空間再利用資訊整合平台功能，將零散資訊作統整分類，以達

資訊公開透明化，縮短媒合時間，加速市政建設，帶動經濟多元發展。 

十一、持續委外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清查、測量，以健全產籍資料、加強管理，

並輔導民眾辦理承租、承購事宜；另將清查結果為閒置可處分之土地研議

開發、處分、利用，以增裕市庫收入。 

十二、積極輔導新草衙地區民眾申請讓售市有地，鼓勵申購人整合重建合法建築，

並協助申購人辦理貸款繳價，提高申購土地意願，以解決新草衙長期占用

問題。 

十三、加強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多元開發利用，靈活運用標租、設定地上權或參與

都市更新、合作開發等方式，以增裕庫收，提昇市有非公用不動產使用效

益，促進都市及經濟發展。 

十四、擔任本府促參窗口，協助各機關推動促參案件，引進民間資金投入政府公

共建設，帶動相關經濟發展，增裕稅收，並爭取促參獎勵金，挹注財政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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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積極宣導及推動通匯存帳作業，提升存帳付款比率，以確實提供快速、安

全、便民之付款服務。 

參、結語 

為全力支援市政建設，減緩債務累積，積極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施，強化各

機關成本效益觀念，以有效降低債務、改善財政狀況。 

在本府努力下，財政收支結構已逐步改善，開源措施除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

經費補助外，並強化市有財產管理及開發，推動促參、設定地上權及標租、土地

公辦都市更新、積極招商引資等方式創造收入；節流方面主要作為如檢討業務委

外、控管人事費用成長、秉零基精神覈實編列預算、靈活財務調度及節省利息支

出等政策。 

為兼顧市政及財政，高雄市秉持一貫態度積極自我挑戰，除謹守財政紀律外，

更落實推動開源節流，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秉持穩健原則經營市政財源建設大高

雄，並與各機關協調合作共同推動「減債創收，惠市利民」之永續財政目標，為

大高雄的未來而努力。 

尚祈貴會續予支持協助，並懇請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賜教與鼓勵。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